
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荔湾府行复〔2024〕161号

申请人：符某某，男，1963年 10月生。

地址：湖南省桃源县某某乡某某。

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东 20号之一。

负责人：夏某某，职务：主任。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4年 3月 14日作出的《基本养老

金核定表》（编号：442403143242884617，以下简称“案涉核定

表”），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已依法予以受理，本案适用

普通程序审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变更案涉核定表中视同缴费指数。

申请人称：

本人是从湖南进入广东且具有视同缴费权益的参保人，于

2024年 3月在广州办理职工养老退休，其养老金核定表显示视

同缴费指数只有 0.59，经询问经办部门，回复我的视同缴费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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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按照 1993年度湖南广东两省城镇在岗职工月平工资计算得

来，计算依据是粤府函〔2021〕294文件—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完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过渡性养老金计算办法等事项的通知（以

下简称“294号文”）的第二点第（一）条的规定。对此我有异

议，本人认为这个依据选用是不准确的、错误的，阅文可知 294

号文件第二点第（一）条针对的是广东省内原始参保人且该条文

所列的附件表中没有广东省外地区的计算标准。然而 294号文第

二点第（二）条专门针对 1994年 1月后由外省进入广东且具有

视同缴费权益的参保人的视同缴费指数计算明确了认定办法，本

人于 2010年 9月进入广东参保，根据 294号文第二点第（二）

条的规定，本人视同缴费指数符合该条规定的情形，应按照本人

视同缴费截止时点 1989年度湖南广东两省城镇在岗职工月平均

工资计算而来，应予纠正视同缴费指数按照 1993年度为计算时

点的错误结果。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有法定职权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第八条的规定，被申请人作为荔湾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有支付

社会保险待遇的职责。

二、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核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

申办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业务，根据《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申报表》及身份证，申请人已达法定退休年龄。根据《广东省社

会保险个人缴费证明》、《广州市养老保险被保险人视同缴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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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审核表》，申请人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累计

334个月，视同缴费月数 120个月，视同缴费计算时段为 1980

年 1月至 1989年 12月。被申请人于 2024年 3月 14日作出案涉

核定表。

三、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申请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条件，因此被申请人依据《关于贯彻国

务院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决定的通知》（粤府〔2006〕

96号）、《关于改革完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本养老金计发办

法的通知》（粤劳社电〔2009〕32号）、《关于建立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津贴 完善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的通知》（粤

人社发〔2014〕8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过渡性养老金计发办法等事项的通知》（粤府函

〔2021〕294号）依法为其办理了养老待遇申领业务。关于申请

人提出的视同缴费指数问题。被申请人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

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过渡性养老金计发办法等事项的

通知》（粤府函〔2021〕294号）第二点第（一）小点，“具有

1993年底前视同缴费年限的参保人，以及没有 1993年底前视同

缴费年限但有 1993年底前实际缴费的参保人，本人视同缴费指

数的确定按现行规定执行”的规定，参保人视同缴费时段为 1980

年 1月至 1989年 12月，属“具有 1993年底前视同缴费年限的

参保人”，适用现行规定即按照《关于养老保险异地转入视同缴

费指数及账户的处理意见》（穗人社函〔2010〕1606号）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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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第（一）小点“1、1993年底前视同缴费指数=1993年转出省

（含直辖市、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同）职工月平均工

资÷1993年本省职工月平均工资（444元）”的计算办法。经查，

湖南省 1993年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262元，计算申请人视同缴

费指数为 262÷444≈0.59。因此，被申请人按照上述规定计算申

请人的视同缴费指数无误。

四、程序合法。被申请人于 2024年 3月 14日作出案涉核定

表，并依法送达。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行政行为，有法定职权依据，

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主体适格，程序合法。

本府查明：

申请人符某某，男，1963年 10月出生。根据申请人的《广

东省社会保险个人缴费证明》及《广州市养老保险被保险人视同

缴费年限审核表》，申请人的视同缴费年限合计为 120个月，在

“湖南省桃源县某某局”，视同缴费计算时段为 1980年 1月至

1989年 12月，申请人视同缴费年限截止时点为 1989年 12月。

申请人所属期为 1996年 1月至 2010年 8月的缴费年限属正常异

地缴费转入（合计 176个月）；所属期为 2010年 9月至 2023年

10月的缴费年限属广州市的正常缴费（合计 158个月）。

申请人曾向被申请人提交《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申报

表》及公民身份证复印件，申请办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领取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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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3月 14日，被申请人审核后作出案涉核定表，主要

载明：“基本养老金计算参数”一栏中“视同缴费月数及 93年

底前实际缴费月数（A）”为 120，“视同缴费指数（D）”为

0.59，“累计缴费年限（月）（C）”为 454；“基本养老金核

定结果栏”一栏中“基本养老金”为 6504.56元。

申请人不服上述案涉核定表，要求变更案涉核定表中视同缴

费指数，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于 2024年 4月 19日收悉，

于同月 25日受理。

2024年 5月 6日，本府通过电话方式听取申请人意见，申

请人称《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过渡性

养老金计发办法等事项的通知》（粤府函〔2021〕294号）是对

《关于养老保险异地转入视同缴费指数及账户的处理意见》（穗

人社函〔2010〕1606号）的修正，应以《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过渡性养老金计发办法等事项的通

知》（粤府函〔2021〕294号）为准。

另查，据《1993—1999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

非私营单位职工（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表显示，1993年湖

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 262元，同年度广东

省对应数据为 444元。

本府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条：“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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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的规定，被申请人作为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依法具有支付社会保险待遇的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十五年的，按

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过渡性养老金计发办法等事项的通知》（粤府函〔2021〕

294号）第二点“完善视同缴费指数确定办法”第（一）点载明：

“具有 1993年底前视同缴费年限的参保人，以及没有 1993年底

前视同缴费年限但有 1993年底前实际缴费的参保人，本人视同

缴费指数的确定按现行规定执行；”《关于养老保险异地转入视

同缴费指数及账户的处理意见》（穗人社函〔2010〕1606号）

第一点第（一）小点载明：“（一）1994年 1月 1日后由外省

调入或流动进入本市并参加本市基本养老保险的普通人员：1、

1993年底前视同缴费指数=1993年转出省（含直辖市、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同）职工月平均工资÷1993年本省职工

月平均工资（444元）。”本案属于养老保险待遇核定纠纷，关

于案涉核定表是否合法的问题，双方的争议焦点为视同缴费指数

的计算是否正确。本案中，申请人视同缴费年限截止时点所在地

为湖南省，视同截止时间为 1989年，根据上述规定，申请人视

同缴费指数=1993年湖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

资（262）÷相同年度广东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444）≈0.59，故被申请人按照上述规定作出案涉核定表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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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视同缴费指数为 0.59，并无不当。

此外，被申请人对于申请人养老待遇的其他组成部分的计算

亦符合《关于贯彻国务院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决定的

通知》（粤府〔2006〕96号）、《关于改革完善企业职工养老

保险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的通知》（粤劳社电〔2009〕32号）、

《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津贴完善基本养老金计

发办法的通知》（粤人社发〔2014〕8号）、《广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过渡性养老金计发办法等事项

的通知》（粤府函〔2021〕294号）、《关于 2020年职工基本

养老金计发基数相关事项的通知》（粤人社发〔2021〕31号）、

《关于公布 2021年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和

2022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基本养老金计发基

数有关问题的通知》（粤人社发〔2022〕33号）的相关规定，

并符合《关于印发<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的经办规程>的通知》中的程序要求，并无不当。

综上，案涉核定表计算依据、计算参数、计算过程、计算数

额无误，被申请人作出案涉核定表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程序合法。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理据不足，本府不予支持。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维

持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于 2024年 3月

14日作出的《基本养老金核定表》（编号：44240314324288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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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

起 15日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四日


